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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荷兰洪水风险分析技术比较研究 

王艳艳 

洪水管理与减灾政策研究室 

    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理解，在荷兰洪水风险被明确的定义为洪灾发生的概率与其所导致后果的

乘积。因此洪灾发生概率的确定以及洪灾后果的评估是荷兰洪水风险分析的重点。 

    荷兰己成海堤与河堤的设计经历了从洪水位超频率法向洪灾发生概率法的转变，一个区域发生洪水

的概率是指由于防洪保护设施破坏而使整个被保护区域遭受淹没的概率。这种方法以整个堤防圈作为研

究对象，考虑了包括堤防各种失稳模式在内的工程风险和计算模型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能够使计算概率

较好地接近保护区实际受淹没的概率。 

    洪灾的后果包括洪灾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对环境、社会、文化等带来的损害等。荷兰开

发了较为成熟的洪灾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评估模型，并计划出台有关洪灾后果评估的操作规范。用洪水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来表征洪灾后果的风险指标称为经济风险指标，类似于我国的洪灾期望损失。若将洪

灾后果用人员死亡数来表达，荷兰则引入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概念来衡量洪水风险的大小。并在理论

上研究了个人可接受风险程度和社会可接受风险程度。将可接受风险的理论用于防洪工程设施的标准选

择等问题上，便于与其它社会问题进行风险比较。 

    荷兰大部分堤防标准（主要指堤防高度）的选择基于经济风险指标的经济优化决策，即认为最优经

济标准是当整个系统的费用达到最低（费用包括堤防加高费用与预期经济损失）。这一原则等同于我国

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方案优选原则。 

    分别运用荷兰的洪水风险计算方法、国内传统的洪水风险计算方法以及综合工程失险概率和洪水水

文概率的方法对安庆市的洪涝风险进行评估。计算结果表明，综合中荷两国现有风险评估方法的特点，

将堤防的工程风险与洪水水文风险相结合，并考虑不同洪水位下损失差异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符合我

国洪灾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洪水风险评价方法，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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